
 

关于旧图书馆清理场地准备装修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旧图书馆除二楼东北角学报、三楼东北

角档案馆外其余部门应全部搬迁，已搬迁的办公室（政法、文学

院、数学、经管、旅游、教育等学院）需要清理场地，准备重新

装修，请相关单位和人员各自清理搬迁室内物品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1.有关人员把大门锁上的，请自行打开，不能私自锁门。 

2.考研学生自习复习请到第一、二、三教学楼或新图书馆学

习。 

3.请教务处、各有关学院安排好考研准备工作，合理安排考

研学生复习场所。 

4.已搬迁的办公室，不能进行有关学习、生活和工作等活动，

如自行进入相关场所，发生意外和事故，责任自担，后果自负。

请保卫处加强巡查，防止意外发生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月 24 日 

 


